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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试行条例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试行条例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发＜１９８５＞８８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报告的通知》精神，制定本试行条例。

第二条 设立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目的是，鼓励和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科研潜力和杰出才能的年轻优秀人才，为他们提供比较优厚的条件，以便顺利开展科研工作，使其迅速成长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第二章　基金来源及资助金额
第三条 基金来源：

（一）国家专项拨款；

（二）国内外各种机构、团体；单位或个人的捐赠；

（三）各级政府资助；

（四）其他收入。

第四条 将基金存入国内的金融机构，从每年的利息中提取当年度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资助金。

第五条 资助金额分为两个等级：

（一）人民币１００００元和外汇２０００美元；

（二）人民币５０００元和外汇１０００美元。

有特殊需要者，资助金额可适当提高。

第三章　申请办法和审批程序
第六条 申请博士后科学基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品学兼优，在研究工作中做出过优异成绩；

（二）进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超过半年，工作进展顺利；

（三）年龄在３５岁以下。近两年内（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底以前），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申请者年龄可放宽到４３岁，其他地区放宽到四十岁。

第七条 申请者应提供如下书面材料：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个人获得学位情况；过去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国内外的评价；目前所从事研究项目的内容、意义、进度、预期结果及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现有科研条件；申请资助金额和用途等；

（二）两位教授（研究员或其他相当职称人员）的推荐信。

第八条 建站单位要对申请者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工作表现、科研成果及申请资助金的必要性等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后将有关材料报送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以下简称管委会办公室）。

第九条 管委会办公室将所收到的申请材料在限期内分送给各有关学科专家组，由专家组邀请与申请者同行的３位专家，用通讯方式征集意见，然后由专家组对申请者是否资助以及资助金额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工作每年２月和８月进行两次，申请者必须在每年６月底和１２月底以前将各项材料送到管委会办公室。

第十条 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根据各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审查和批准获得资助金的人选及其资助金额。

第十一条 资助金获得者中特别优秀的，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要求继续得到本基金资助的可以在得到资助金１年后再申请１次，申请办法和审批程序同上。

第四章　使用办法
第十二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所获得的资助金，只能用于添置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图书资料；改装实验室；聘用助手以及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等，不能作为个人的生活费用。

第十三条 资助金获得者在研究工作中有支配资助金的自主权，允许将未用完的部分从第一站带到第二站，流动期满还可以带到工作单位继续使用。

用资助金购置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图书资料等物品都属于国家财产。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到第二站或流动期满安排固定工作后，凡属其研究工作必需的上述物品，均可由博士后研究人员带到新的站或工作单位，其余的可留给建站单位。物品交接时应办好登记手续。

第五章　管理
第十四条 管委会办公室对博士后科学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办理资助金的拨款手续，并对资助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违反第十二条规定、使用不当的有权追回。

第十五条 资助金获得者每年须向建站单位提交资助金的使用情况和取得效益的书面报告。每笔资助金使用完毕，必须向建站单位和管委会办公室提交研究工作和使用资助金的全面总结。

第十六条 资助金由博士后研究人员所在建站单位的财务部门单独立帐，代为经管和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试行条例经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施行，解释权归管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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